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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正从有限责任制转变为合伙制，组织形式的变化意味着事务所法律责任
的增强，事务所的收费行为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在给定的法律体制下，大规模事务所应比小规模事务所收取更高

的审计费用。当事务所法律责任增强时，一方面需要审计师加大审计投入并增加审计程序；另一方面为了补偿更

高的审计风险带来的损失，审计师需要提高审计收费；大规模事务所相比小规模事务所，其提高审计收费的比例较

低，从而大规模事务所的审计溢价幅度应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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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自 ２００８ 年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的方针推出以来，相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２００９ 年，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若干意见的通知》；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
财政部和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

的暂行规定》；２０１２ 年新年伊始，财政部召开会计师事务所做强做大工作座谈会。在政策推动下，我
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和转制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合伙制的建立要求事务所内部管理架构（包括

合伙人的责任、风险和利益机制等）的革命性变革，同时，事务所组织形式和法律责任的变化必然导

致审计程序和审计收费相应的变化。不同规模事务所的审计收费应如何改革才能更好地促进转制工

作的顺利进行？本文拟通过理论模型演绎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二、理论分析

审计师的法律责任对审计收费和审计质量有重要影响。Ｄｙｅ 证明不同规模事务所在不同的法律
体制下，发生审计失败时的法律责任不同，这是激励审计师在审计时提供不同水平努力程度及收取不

同审计费用的根本原因［１］。Ｌｉｕ 和 Ｓｉｍｕｎｉｃ、Ｃｈｏｉ等对法律体制影响审计收费的问题进行了理论模型
检验，他们认为，国家的法律制度会影响客户的报告动机和审计师对审计风险的评价，而这些又反过

来影响审计师对努力程度的决策和审计收费［２ ３］。一国特定的制度和制度变化在审计定价和审计师

行为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正在进行大中型事务所由有限责任制向特殊普通合伙制的转变。

事务所组织形式的革命性变化，无疑会增强审计师的法律责任，进而引发不同类型审计师审计收费和

审计行为的变化，这为我们研究法律责任、事务所规模和审计收费溢价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视角。

理论分析表明，审计收费由审计师的审计成本和不同审计质量提供者的正常利润组成。审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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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函数也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努力成本，它随着审计师努力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另一个组成部

分则是预期未来的损失［４］。审计师的努力成本受到客户规模、复杂性、风险和其他特征的影响，而审

计师的预期未来损失则由一国法律体制下审计师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大小决定。这两者之间存在非线

性反向相关关系，随着审计师努力程度的提高，审计师的努力成本会增加，由于审计师更有可能发现

财务报表中的重大错报，且努力水平的提高使审计师更有可能达到通用会计准则（即最低标准）的要

求，因而审计师的预期损失会下降。对于审计师而言，就是要在预期的法律责任成本和努力成本之间

进行权衡以使审计总成本最低。

从理论上来说，审计师的努力程度和对客户的保证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审计师的努力程

度越高，对客户的保证程度也越高，客户会认为审计质量也就越高［５］。但审计师的努力程度不能被客

户或第三方察觉，而必须有其他直观且易于判断的标准。此时，客户通常通过审计师的规模或品牌来

判断审计质量。深口袋理论已经证明，大规模事务所和小规模事务所的惩罚函数不同。在其他条件

相同的情况下，大规模事务所存在更高的执业风险，其发表错误审计意见的损失可能比小规模事务所

更高。因此，对于一个给定的客户而言，大规模事务所最小化成本的行为将会导致更高的努力水平，

因而大规模事务所被认为平均提供了更高的审计质量和更高程度的保证水平。

对审计的需求方即客户而言，其支付审计费用购买审计服务也是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审计

服务能给客户带来的利益决定了客户愿意支付的审计费用的最大金额。客户从审计服务中能获得的

利益来源于已审计财务报告传递的差异化信息，或是审计是否能够改善公司治理并降低代理成本［６］。

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对于一个给定的客户而言，当高审计质量能使其获得更高的利益时，客户

才会对收费更高的高质量审计产生有效的需求。反之，若审计服务的购买者不能从高质量审计中获

得利益的增加，或者是由于市场和法制环境导致已审计财务报告传递的信息不能对市场投资者产生

差异效应，抑或拥有实际控制权的部分股东和管理层缺乏改善公司治理、降低代理成本的需求，则客

户不会愿意支付较高的审计费用去购买高质量审计服务，此时，公司将没有意愿购买审计服务，即使

被强制要求购买审计服务也只会购买小规模事务所的低质量审计服务。

三、模型研究

（一）模型的基本假定

本文通过模型来考察会计师事务所法律责任与审计收费的关系。假设在一个单期环境下，客户在

期间开始时雇佣一名审计师，期末该审计师签发审计报告从而解除自身责任。假设该公司有一个投资

项目，需要的前期投资为 Ｉ（Ｉ ＞０），该项目有好和坏两种类型，好项目的概率为 ｐ∈（０，１），坏项目的概率
为１ － ｐ。如果项目开始运作，好项目会产生现金流Ｒ，坏项目在未来只能得到０回报。我们假定 ｐＲ ＞ Ｉ，
如果所有者不知道该项目的类型，则他将会开始该项目；如果他知道项目是坏类型，则不会进行投资。

为了简化模型，我们假定模型中的所有参与方都是风险中性且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率为 ０。
公司雇佣一个审计师来调查该项目的类型。审计师的总成本由努力成本和预期的法律责任成本

组成，付出的努力水平越高，审计质量就越高，预期的法律责任成本就越低，两者存在反向关系。因

此，审计师要在预期的法律责任成本和努力成本之间进行权衡。我们假定审计师付出的努力越多，他

就越有可能发现坏的项目，努力成本也将成比例地增加。本文用 ａ∈（０，１）代表审计师的努力程度，
并设 ｋａ为审计师努力的成本（ｋ是一个大于零的常数，代表审计师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努力程度所付
出的增量成本）。我们假定不同规模审计师的 ｋ是相同的，努力成本的差异由努力程度的差异决定。
在实施审计以后，审计师会得到一个有关项目类型的信号，审计师获得的与项目类型有关的信息正确

的概率即是审计质量，用公式表示如下：

Ｐｒ［ｇ︳Ｇｏｏｄ，ａ］＝ １ ａｎｄ Ｐｒ［ｂ ｜ Ｂａｄ，ａ］＝ ａ （１）
（１）式中 ｇ和 ｂ分别代表审计师的项目类型。我们将审计错误的类型进行了合理的划分。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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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为好项目时，审计师不会出现错误；但是当项目是坏项目时，审计师可能出现审计失败，即项目为

坏类型而审计师却签发了好报告［２］。在实践中，当管理层的财务报告中没有错报时，审计师将无法

发现错报（即没有Ⅰ类型的错误）；而当管理层的财务报告中有错报时，审计师可能未发现这些重要
的错报（即可能存在Ⅱ类型的错误）。此外，我们假定审计师的审计意见与他所获得的信号是一致
的，当审计师得到了信号 ｇ，他将会签发“好”（无保留意见）的报告；当审计师得到了信号 ｂ，他将披露
这一证据并签发“坏”（即保留意见）的报告。在单期模型中，审计师没有动机报告错误的信号，审计

失败发生的概率仅取决于他的努力程度①。

当发生审计失败时，审计师需要按照法院判定的标准赔偿客户损失。审计师赔偿的可能性取决

于是否发生审计失败，本文用 ｒ（１ － ａ）来表示（ｒ∈（０，１），代表法律责任体制的严格程度）。ｒ（１ － ａ）
代表在审计失败的基础上，法院判决由于审计师的疏忽应赔偿客户损失的可能性。我们发现，

ｒ（１ － ａ）随着法律责任体制 ｒ的增加而增加，随着审计师努力程度 ａ的减少而增加。这意味着当法律
责任体制越严格且审计师的努力程度越低时，审计失败就越有可能导致审计师向客户支付法律赔偿。

如果客户收到坏的审计报告，他将不会对该项目进行投资，反之，如收到好的审计报告，则会对项

目进行投资。由于 ｐＲ ＞１，且万一发生审计失败，客户将会收到来自审计师的法律赔偿，假定法律赔
偿为 Ｌ（Ｌ ＞０），我们假定有两种类型的审计师：大规模事务所（同时也是高声誉事务所）和小规模事
务所（同时也是低声誉事务所），大规模事务所的法律责任成本大于小规模事务所的法律责任成本，

即 ＬＢ ＞ ＬＮＢ（此处的 Ｂ 和 ＮＢ 分别代表大规模事务所和小规模事务所）。根据深口袋理论，与小规模
事务所相比，大规模事务所的“口袋更深”且有更多处于风险之中的声誉资本，在审计失败案中将会

承担更高的法律责任成本。

（二）法律责任与审计收费

结合公式（１），我们分析审计师的决策。对于一个给定的审计师，决策问题就是选择审计努力水
平 ａ∈（０，１），以使其预期审计总成本最小化。总成本由预期的法律责任成本和审计师努力程度的成
本构成，用公式表示为：

Ｍｉｎ（１ － ｐ）（１ － ａ）［ｒ（１ － ａ）］Ｌ ＋ ｋａ （２）
在公式（２）中，１ － ｐ为坏项目的概率；１ － ａ为审计失败（即未能发现坏项目）的概率；ｒ（１ － ａ）为审

计失败时审计师承担法律责任成本的概率。因此，公式中的（１ － ｐ）（１ － ａ）［ｒ（１ － ａ）］Ｌ代表了审计师的
预期法律责任成本。审计师的努力程度 ａ越高，既可降低审计失败的概率，也可降低在审计失败时应承
担赔偿责任的概率，这两者的结合降低了预期的法律责任成本。为了解出（２）式，我们假定存在一个正的
ａ（审计师的最佳努力水平），可通过对公式（２）进行一阶求导得出（假定 Ｌ ＞ ｋ ／［２ｒ ／（１ － ｐ）］）：

ａ ＝ ２（１ － ｐ）ｒＬ － ｋ２（１ － ｐ）ｒＬ （３）

我们发现，最佳努力水平 ａ 随着法律体制强度的提高和法律责任赔偿数额的增加而增加
（ａ ／ ｒ ＞ ０ 且 ａ ／ Ｌ ＞ ０），随着审计师努力程度的边际成本的下降而增加（ａ ／ ｋ ＜ ０）。

假定审计服务市场是竞争性的，审计师在审计市场均衡时只能得到 ０ 利润，审计收费的均衡用公
式表述如下：

ｆ ＝ （１ － ｐ）（１ － ａ）２ ｒＬ ＋ ｋａ ＝ μ（ａ）＋ ｋａ （４）
基于表述方便的需要，我们把公式（４）中的（１ － ｐ）ｒ（１ － ａ）２Ｌ 用 μ（ａ）代替，即以 μ（ａ）＝

（１ － ｐ）ｒ（１ － ａ）２Ｌ代表均衡中的期望法律责任成本。当我们把审计收费看成是法律体制强度（ｒ）的

·０４·

①此处基于简化模型的要求，我们仅考虑了审计师的努力程度，如果同时考虑努力程度和报告策略将会要求建立一个多期模型，
这已超出本模型的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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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审计收费就可以写成：

ｆ（ｒ）＝ （１ － ｐ）ｒ（１ － ａ（ｒ））２Ｌ ＋ ｋａ（ｒ）＝ ｋ － ｋ２
４（１ － ｐ）ｒＬ （５）

将公式（５）中的 ａ 用公式（３）替代，并考察法律体制是如何影响审计收费的。在公式（５）中对 ｒ
求导，可得：

ｆ（ｒ）
ｒ

＝ ｆ（ａ
（ｒ），ｒ）
ｒ

＋ ｆ（ａ
（ｒ），ｒ）
ｒ

ａ（ｒ）
ｒ

＝ ｆ（ａ
（ｒ），ｒ）
ｒ

＝ ｋ２

４（１ － ｐ）ｒ２Ｌ
（６）

我们可从公式（６）发现，法律体制 ｒ的变化对审计收费 ｆ的影响效果取决于（１ － ｐ）（１ － ａ）２Ｌ。具
体来说，法律体制 ｒ的变化，将从两个方面影响审计收费。第一，ｒ的变化直接影响 ｆ。当 ｒ越大即法律体
制越严格时，审计失败就越有可能导致审计师支付赔偿给客户，从而导致审计收费越高；第二，ｒ 的变
化影响审计师的努力程度 ａ，而 ａ反过来又影响 ｆ。当 ｒ越大即法律体制越严格时，审计师的努力程度也
会提高，审计收费也相应增加。综合上述，本文可以得出结论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审计收费

随着一国法律体制严格程度的增加而单调增加。要指出的是，由于法律体制除了受到法律法规的强度

影响以外，还受到法律体系执行力的影响，我国事务所由有限责任制转变为无限合伙制相当于加强了

法律法规的强度，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法律体制的严格程度，但由于法律体系的执行力因素

并没有同等程度地增加，因此两者不是完全相等的关系。

四、会计师事务所法律责任变化与审计收费溢价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分别从空间角度和时间角度考察审计收费溢价：空间角度考察不同规模的事

务所之间审计收费的溢价情况；时间角度则考察当法律责任变化时审计收费溢价的变化情况。

（一）事务所规模与审计收费溢价

假定在一个给定的法律体制内，小规模事务所和大规模事务所在发生审计失败时的法律赔偿分

别为 ＬＮＢ 和 ＬＢ，两者之间的比率用 ｑ来表示，即 ｑ ＝ ＬＮＢ ／ ＬＢ，由于 ＬＮＢ总是小于 ＬＢ，所以 ｑ∈（０，１）。大
规模事务所和小规模事务所的审计收费差别用公式表示如下：

ｆＢ － ｆＮＢ ＝ ［（１ － ｐ）ｒ（１ － ａＢ ）
２ＬＢ ＋ ｋａＢ ］－ ［（１ － ｐ）ｒ（１ － ａＮＢ）

２ＬＮＢ ＋ ｋａＮＢ］

＝ μＢ － μＮＢ ＋ ｋ（ａＢ ＋ ａＮＢ）＝
ｋ２（１ － ｑ）
４（１ － ｐ）ｒｑＬＢ

＞ ０ （７）

下面本文分别考察法律赔偿对审计成本两个组成部分的影响。一方面，本文考察法律赔偿 Ｌ的增
加对审计收费的组成部分 ｋａ 的影响。正如前文所述，ａ ／ Ｌ ＞ ０，意味着较高的法律赔偿 Ｌ 会导致
审计师更高的努力程度，从而导致更高的努力成本。另一方面，本文考察法律赔偿 Ｌ 的增加对期望法
律责任成本 μ（ａ）的影响。μ（ａ）＝ （１ － ｐ）ｒ（１ － ａ）２Ｌ，Ｌ增加所产生的效应较为复杂，可分为直接
效应和间接效应两种。直接效应即假定努力程度是固定的，Ｌ 的增加将会导致期望的法律责任成本
μ（ａ）增加；间接效应即较大的 Ｌ导致较高的努力程度，而这又反过来减少了审计失败（１ － ａ）的可
能性，也因此降低了审计师在法庭上被判承担赔偿责任 ｒ（１ － ａ）的可能性，结果就是 Ｌ 的增加对
μ（ａ）产生了负面的效果。另外，间接效应（负面效应）超过了直接效应（正面效应），即 μ ／ Ｌ ＜ ０。也
就是说，较大的 Ｌ通过增加审计师的努力程度降低了期望的法律责任成本。然而，由于间接效应在一
定程度上被直接效应抵消，就 Ｌ增加对审计收费两个组成部分的综合影响而言，Ｌ 增加所导致的期望
法律责任成本的降低幅度要小于审计师努力程度增加所增加的努力成本，从而导致 Ｌ 增加（如从 ＮＢ
转向 Ｂ）的净效应是将审计收费提高至一个新的水平，即在给定的法律体制 ｒ∈（０，１）下，大规模事
务所比小规模事务所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即 ｆＢ － ｆＮＢ ＝ ０）。

总之，在一个相同的法律体制内，随着事务所规模的扩张，法律赔偿额 Ｌ也会增大，审计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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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也会随之增加，这增加了审计收费中的努力成本并降低了预期法律责任成本，且努力成本的增加

超过了预期法律责任成本的下降，最后综合得出的结果就是更高的审计收费。对于大规模事务所和小

规模事务所之间的收费差距，我们统一称之为大规模事务所的审计收费溢价，可以表示为 Δｆ ＝ ｆＢ －
ｆＮＢ。由于 Δｆ ＞ ０，从而本文得到了结论二：在给定的法律体制内，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大规模事
务所比小规模事务所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

（二）法律责任变化与审计收费溢价

接下来本文将考察大规模事务所的收费溢价在不同的法律体制下如何变化。溢价用不同的 Δｆ表
示，由公式（６）可知，法律责任体制 ｒ的变化对审计收费 ｆ的影响取决于（１ － ｐ）（１ － ａ）２Ｌ。当我们对
公式（７）中的 ｒ求导，可得如下公式：

（ｆＢ － ｆＮＢ）
ｒ

＝ （１ － ｐ）［（１ － ａＢ ）
２ＬＢ － （１ － ａＮＢ）

２（１ － ａｉ）
２ＬＮＢ］＝ （１ － ｐ）（１ － ａＢ ）

２ＬＢ ＋ （１ －

ａＮＢ）
２（１ － ａｉ）

２ｑＬＢ ＝ （１ － ｐ）
ｋ２

４（１ － ｐ）２ ｒ２ＬＢ
－ Ｋ２

４（１ － ｐ）２ｅ２ｑＬ[ ]
Ｂ

＜ ０ （８）

从公式（８）我们可以发现，由于 （ｆＨ － ｆＮＨ）／ ｒ ＜ ０，随着法律责任体制严格程度的增强（减弱），
大规模事务所和小规模事务所之间的收费差距（即大规模事务所的溢价）将会缩小（扩大）。原因在

于，在一个给定的法律体制下，“深口袋”（即较大的损害赔偿）使得大规模事务所付出更高水平的努

力（即 ａＢ ＞ ａＮＢ），从而导致大规模事务所的审计失败率相对较低（即审计质量相对较高），用公式表
示就是 １ － ａＢ ＜ １ － ａＮＢ。根据结论一的分析，ｒ增加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由（１ － ｐ）（１ － ａ）

２Ｌ决定。对
于小规模事务所而言，转向较强的法律体制（即 ｒ增加）导致审计收费较大程度地增加，由于小规模事
务所的审计失败率 １ － ａＮＢ 更高，当 ｒ增加时预期的法律责任成本增加的更多。与此相反，对大规模事
务所而言，转向较强的法律体制导致审计收费增长的幅度较小，而这正是由于大所的审计失败率 １ －
ａＢ 较低，当 ｒ增加时预期的法律责任成本增加的幅度较小。

简言之，随着 ｒ的增大，ｆＢ增加的幅度较小，而 ｆＮＢ增加的幅度较大，可弥补小规模事务所由于低审
计质量（即高审计失败率）所带来的预期法律责任成本更大程度的上升。审计收费的差距（Δｆ ＝ ｆＢ －
ｆＮＢ）随着法律体制由弱变强而变得更小。反之，随着 ｒ的减小，ｆＢ 下降的幅度较小且 ｆＮＢ 下降的幅度更
大，因此，两者的差距即 Δｆ随之增大。这意味着法律体制变强（弱）时，大规模事务所的溢价变得更小
（大），即 （ｆＢ － ｆＮＢ）／ ｒ ＜ ０。由于 （ａＢ － ａＮＢ）／ ｒ ＜ ０，大规模事务所和小规模事务所审计师努力程度
的差别（即审计质量的差别）随着法律责任的强化也在逐渐减小。这一结论也与国外已有研究的结果

一致。正是因为只有在弱的法律体制下高声誉大规模事务所才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而在法律体制较

完善的国家，大规模事务所和小规模事务所审计质量的差别缩小，用公式表示就是 （ａＢ － ａＮＢ）／ ｒ ＜
０。因此，得出本文的第三个结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大规模事务所和小规模事务所之间的审
计收费差距（即大规模事务所的溢价）随着法律责任体制由弱变强而逐渐地减少。

五、事务所转制背景下事务所收费变化的相关建议

审计师的法律责任对审计收费和审计质量有重要影响，不同规模的事务所在不同的法律体制下

面临审计失败时的法律责任不同，这是激励审计师在实施审计时提供不同水平的努力程度及收取不

同审计费用的根本原因。本文在分析事务所法律责任与审计收费两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简

化模型，从空间角度考察了审计师规模与审计收费行为的关系，并从时间角度分析了当审计师的法律

责任由弱变强时大规模事务所和小规模事务所收费溢价的变化情况。

针对事务所的收费策略，本文提出几点建议。第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审计收费应随着

法律体制严格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国家的法律体制越严格，审计师就越有可能在审计失败案中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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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事务所需要收取更高的费用以弥补法律责任增加所带来的预期成本增加。因此，事务所由

有限责任制转变为无限合伙制应提高收费。第二，在相同的法律体制下，大规模事务所将收取比小规

模事务所更高的审计费用。由于大规模事务所法律责任的潜在成本比小规模事务所高，大规模事务

所有更强的动机去付出比小所更多的努力。为了弥补努力程度增加所带来的成本，大规模事务所应

收取比小所更高的审计费用。第三，随着我国事务所组织形式由有限责任制变为普通合伙制，事务所

的法律责任增大，各类型事务所的审计收费都应有所提高，但大规模事务所相对于小规模事务所而

言，收费提高的比例相对较低，两者之间的收费差距即审计收费的溢价程度应降低。审计溢价程度降

低的同时，两种类型的审计师所付出努力程度（与审计质量正相关）的差距也在缩小。当会计师事务

所的法律责任增加时，由于小规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较低，为了弥补其相对较低的审计质量所引起的

努力成本和预期法律责任成本更大的增加额，小规模事务所审计收费的上升幅度应大于大规模事务

所审计收费的上升幅度。此外要指出的是，由于事务所实际承担的法律责任除了取决于法律法规的

强度外，还会受到法律体系执行力的影响，虽然事务所由有限责任制向无限合伙制的转变有助于加强

法律法规强度，但如果考虑会计师事务所法律赔偿的执行力因素，则实际的法律责任强度与预期的法

律责任强度可能尚有一定偏差。因此我们在积极推进事务所转制的同时，还要健全并完善审计师损

害赔偿法律执行力方面的措施，从而最终实现有效提高审计师的法律责任强度、建设高质量审计行

业、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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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ｅｇａ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ｕｄｉｔｏｒ ｐｒｅｍｉｕｍ；ａｕｄｉｔ ｒｉｓｋ；ａｕｄｉｔ ｆｅｅｓ；ａｕｄｉ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ａｕｄｉ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ｕｄｉｔｏ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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